
郑州市公安局

关于下发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

市内各分局，各县（市）局、上街分局，局直各单位：

现将《郑州市公安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下发你们，

请各单位按照要求遵照执行。

2016 年 2 月 25 日

郑公通〔2016〕2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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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安局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

为切实做好重污染天气下的应对工作，控制、减少重污

染天气条件下的风险和危害,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按照

《河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和《郑州市空气重污染日预

警应急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郑政【2013】22 号）要求，制定

本预案。

一、应急处置机构及职责

在郑州市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室(以下简称

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室)的领导下,郑州市公安局成立空

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领导小组(以下简称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) 。市局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局长张书军任组长，市

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张武清任副组长，市局警令部主任刘煜、

交警支队支队长窦立勇、治安支队支队长周德生为成员。领

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局 110 指挥中心，市局警

令部主任刘煜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（一）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主要职责

负责统一领导、指挥、协调全局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。

（二）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

主要负责贯彻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的指令和部署，督导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响应措施,

组织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总结,负责重污染天气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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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管理有关工作,承担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各成员单位职责

1、市局 110 指挥中心职责

负责预警的启动响应和终止指令下达。在接到市预警应

急指挥部办公室的启动预警响应或终止预警指令后，负责启

动市局预警响应指令的下达，并将预警响应级别向市局应急

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报告。在接到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

公室解除预警的指令后，负责通知各成员单位停止响应措

施，并及时向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报告。

2、交警支队职责

（1）负责在郑州市全部行政区域内实行非绿标车限行；

负责引导过境车辆避开四环区域（连霍高速公路以南、西绕

城公路以东、南绕城公路以北、107 国道以西<以上均不含本

路>）以内行驶；负责在三环区域（北三环路以南、西三环

路以东、南三环路以北、东风东路<含本路>以西南、平安大

道<含本路>以南、107 辅道<祭城路至商鼎路段，不含本路>

以西、商鼎路<107 辅道至中州大道段，含本路段>以北）以

内实行大型货车、工程渣土车限行。

（2）负责实施本市机动车在北三环路以南、南三环路以

北、西三环路以东、107 辅道以西（以上均不含本路）区域

内按机动车号牌尾号单双号行驶（以市政府公告为准），特

殊公共保障车辆除外。对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机动车驾驶

人依法予以现场查处；利用 360 电子抓拍系统和电子卡口系

统对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予以非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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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。

（3）负责通过电子信息诱导屏、广播电台、微信、微博

等媒体发布交通管制信息。

3、治安支队职责

（1）负责依据《郑州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（郑州

市人民政府令第 217 号），查处本市中原区、二七区、金水

区、管城回族区、惠济区行政区域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

验区、郑东新区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管理的区域内燃放烟花、爆竹违法行为。

（2）负责停止审批户外大型活动，并通知和监督已通过

审批的单位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。

二、预警分级

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Ⅲ级、Ⅱ级、Ⅰ级 3 个等级,预警

颜色分别为黄色、橙色和红色。

（一）Ⅲ级预警(黄色):当预测未来将出现持续 3 天及以

上重度污染,AQI 日均值大于 200 的天气时。

（二）Ⅱ级预警(橙色):当预测未来将出现持续 3 天及以

上严重污染,AQI 日均值大于 300 的天气时。

（三）Ⅰ级预警(红色):当预测未来将出现持续 1 天及以

上极重污染,AQI 日均值达到或大于 500 的天气时。

三、分级响应

（一）当发布Ⅲ级预警时,即启动Ⅲ级应急响应。

（二）当发布Ⅱ级预警时,即启动Ⅱ级应急响应。

（三）当发布Ⅰ级预警时,即启动Ⅰ级应急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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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响应程序

（一）Ⅲ级响应程序。Ⅲ级响应由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

组办公室协调实施:

1、各成员单位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实施方案,实行 24

小时值守。

2、各成员单位每日汇总响应措施落实情况，上报市局应

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3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报告有关情况。

4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

室报告有关情况。

（二）Ⅱ级响应程序。Ⅱ级响应由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

组办公室协调实施:

1、各成员单位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实施方案,实行 24

小时值守。根据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,派出本

单位现场督导组,督导本单位落实响应措施。

2、各成员单位对每日督导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,连同本

单位落实响应措施情况一并上报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。

3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报告有关情况。

4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

室报告有关情况。

（三）Ⅰ级响应程序。Ⅰ级响应由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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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统一指挥、组织实施:

1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主持召开协调

会，进一步明确职责,部署任务,进驻各成员单位进行现场指

挥。

2、各成员单位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实施方案,实行 24

小时值守。根据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要求,派出本部门现

场督导组,督导本单位落实响应措施。

3、各成员单位对每日督导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,连同本

单位落实响应措施情况一并上报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。

4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报告有关情况。

5、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及时向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

室报告有关情况。

五、响应措施

（一）Ⅲ级响应措施。

1、交警支队

负责在郑州市全部行政区域内实行非绿标车限行；负责

引导过境车辆避开四环区域（连霍高速公路以南、西绕城公

路以东、南绕城公路以北、107 国道以西<以上均不含本路>）

以内行驶；负责在三环区域（北三环路以南、西三环路以东、

南三环路以北、东风东路<含本路>以西南、平安大道<含本

路>以南、107 辅道<祭城路至商鼎路段，不含本路>以西、商

鼎路<107 辅道至中州大道段，含本路段>以北）以内实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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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货车、工程渣土车限行。

2、治安支队

负责查处城区内燃放烟花、爆竹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Ⅱ级响应措施。

1、交警支队

负责在郑州市全部行政区域内实行非绿标车限行；负责

引导过境车辆避开四环区域（连霍高速公路以南、西绕城公

路以东、南绕城公路以北、107 国道以西<以上均不含本路>）

以内行驶；负责在三环区域（北三环路以南、西三环路以东、

南三环路以北、东风东路<含本路>以西南、平安大道<含本

路>以南、107 辅道<祭城路至商鼎路段，不含本路>以西、商

鼎路<107 辅道至中州大道段，含本路段>以北）以内实行大

型货车、工程渣土车限行。

2、治安支队

负责查处城区内燃放烟花、爆竹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Ⅰ级响应措施。在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，并采

取以下措施：

1、交警支队

（1）负责实施本市机动车在北三环路以南、南三环路以

北、西三环路以东、107 辅道以西（以上均不含本路）区域

内按机动车号牌尾号单双号行驶（以市政府公告为准），特

殊公共保障车辆除外。对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机动车驾驶

人依法予以现场查处；利用 360 电子抓拍和电子卡口对违反

单双号限行规定的机动车驾驶人依法予以非现场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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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负责通过电子信息诱导屏、广播电台、微信、微博

等媒体发布交通管制信息。

2、治安支队

负责停止审批户外大型活动，并通知和监督已通过审批

的单位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。

六、响应终止

预警解除即响应终止。在接到市预警应急指挥部办公室

解除预警的指令后，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应立即通

知各成员单位停止应急响应措施，并及时向市局应急处置领

导小组报告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此

项工作的重要性，结合各自工作特点细化方案，明确任务，

周密部署，把责任分解到每位领导、每个民警。各单位领导

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，掌握情况，因情施策，确保各项工作

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明确岗位，依法严管。交警支队要依托现有全部

固定岗、流动岗上岗执勤；各单位领导要教育本单位民警认

真履行职责，对违法人员要坚持依法严查原则，同时，要做

到热情服务、礼貌待人，维护郑州公安的良好形象和声誉。

（三）收集信息，按时上报。在预警响应当日的 17 时前，

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填报《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作统计表》，并

报送至市局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（110＠gaj.cgo.e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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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作统计表

郑州市公安局警令部 2016年 2月25日印发



附件：

重污染天气期间工作统计表

填报日期：  月  日

单位 工作内容 数量

交警支队

查处非绿标车

查处大型货车、工程渣土车闯禁行

引导过境车辆避开主城区行驶

现场查处机动车违反单双号行驶

非现场查处机动车违反单双号行驶

治安支队

查处城区内燃放烟花、爆竹违法行为

停止审批户外大型活动

通知和监督已通过审批的单位停止举办户外大型活动


